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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实施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 

2005 年 9 月 30 日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 
 

 

大会， 

(a) 认识到在世界和地区范围不扩散核武器对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 

(b) 铭记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体系作为核查核能和平利用的可靠手段的意义， 

(c) 关切中东地区存在没有完全致力于和平目的的核活动危及和平与安全的严重

后果， 

(d) 欢迎在中东建立无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无核武器区的倡议以及最近就

该地区军备控制问题提出的倡议， 

(e) 认识到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参与将促进全面实现这些目标， 

(f) 赞扬原子能机构在中东实施保障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一些国家对缔结全面保

障协定所做的积极响应， 

(g) 忆及其 GC(48)/RES/16 号决议， 

1. 注意到 GC(49)/18 号文件所载总干事的报告； 

2. 申明迫切需要中东所有国家立即接受对其一切核活动实施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

障，以此作为在该地区所有国家之间建立信任的一项重要措施，并作为在建立无核武

器区范畴内加强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步骤； 

3. 呼吁所有直接有关各方认真考虑采取为实施在该地区建立可相互和有效核查的无

核武器区的建议所需的实际和适当步骤，并请有关国家遵守国际防扩散制度包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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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核武器条约》，以此作为补充参加中东无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和加强该地区

和平与安全的措施； 

4. 注意到正在进行的中东双边和平谈判以及军备控制和地区安全多边工作组的活动

在促进中东地区相互信任与安全包括建立无核武器区的重要性；并请总干事根据与会

者的要求在促进这一目标方面向该工作组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5. 请总干事就编写 GC(XXXVII)/RES/627 号决议所述协定范本的有关事项继续与中

东各国磋商，以利于早日对该地区的一切核活动实施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以此作

为在该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的一个必要步骤； 

6. 呼吁该地区所有国家在总干事执行上段所述赋予他的任务时寄予最充分的合作； 

7. 还呼吁该地区所有国家采取旨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措施，包括建立信任的措

施和核查措施； 

8. 呼吁所有其他国家，特别是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责任的国家，通过促

进本决议的执行向总干事提供一切协助； 

9. 请总干事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理事会和大会第五十届常会提出报告，并将题为

“在中东实施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的项目列入第五十届常会临时议程。 

 


